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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这是继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调整劳动法律关系的第二部大法。
　　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关
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违约金、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劳务派遣等规定，与以往的劳动法
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成为了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法律。
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在新法实施前掀起了“解约风暴”。
某些外资企业也被新劳动合同法的“严格”规定所“惊吓”，纷纷退资。
　　为了消除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铁饭碗”、“终身制”的误解，以及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
质疑，更好的贯彻实施新《劳动合同法》，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
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合同的订立、解除和终止，劳务派
遣及相关法律责任，经济补偿与赔偿金的关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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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0个怎么办劳动合同法案例讲堂》针对劳动合同法和实施条例中不同于以往的新规定，结合生
活中常见的一些小案例，以案说法的形式、对读者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专题介绍，既有案例、法条，
又有解答和对策，力求通俗易懂。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与以往的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的权责更加明晰：签约两次后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企业不签劳动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后也将拿到补偿；一年时间不签约，被视
为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开始规范，员工权益保护升级⋯⋯　　2008年9月18日，
酝酿多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终于正式出台，对大家所关注的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劳务派遣等热点条款作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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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1.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关系如何？
2. 保姆能适用《劳动合同法》吗？
3. 什么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4. 用人单位可以要“他”不要“她”吗？
5. 得了乙肝就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吗？
第二章 劳动台同的订立6. 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
7. 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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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无固定期；劳动合同10. 用人单位能拒绝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吗？
11. 不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合同工资12.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的举证责任13. 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从何时算起？
14. 连续两次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一定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吗？
15.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吗？
16.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是临时合同第四章 试用期17. 试用期长短有新规定啦！
18. 用人单位能先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吗？
19. 续签劳动合同，还可以再约定试用期吗？
2I. 法律承认试用期合同吗？
21. 试用期和劳动合同期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22. 试用期工资有标准吗？
23. 试用期内要不要缴纳社会保险？
24.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吗？
25. 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吗？
26. 试用期内辞职，培训费要不要赔？
第五章 服务期27. 特殊专项培训才可以约定服务期28. 服务期内辞职该赔多少违约金？
29. 培训期间的工资属于培训费吗？
30. 劳动合同期满，服务期未满怎么办？
31. 服务期内能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吗？
32. 服务期内可否要求增加工资？
33. 服务期满劳动合向还要履行吗？
34. 没有约定服务期，培训费照样赔！
35. 没有约定服务期，劳动合同期满，培训费赔不赔？
36. 约定了服务期，试用期内辞职，培训费赔不赔？
37. 报销学习费用，算不算培训？
38. 服务期越长，对用人单位越有利！
39. 服务期可不可以累加？
第六章 竞业禁止40. 竞业禁止有对价4I. 竞业禁止有期限42. 兼职违反竞业禁止约定吗？
43. 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只需赔偿违约金吗？
44. 没有竞业禁止约定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吗？
45. 竞业禁止不能滥用46. 公司高管的竞业禁止义务第七章 连约金47. 提前离开用人单位要交违约金吗？
48. 2008年1月1日前约定的违约金有效吗？
49. 试用期内辞职，要承担违约金吗？
50. 不允许约定违约金就等于不要承担违约责任了吗？
第八章 劳动台同的效力51. 劳动者未满16岁，劳动合同无效52. 劳动合向无效，劳动者还能拿到劳动报
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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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伪造学历，劳动合同无效！
54. 劳动合同无效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55. 简历不实，劳动合同有效还是无效？
56. 用人单位未盖章，劳动合同无效！
57. 劳动合同无效，工资薪金要退还吗？
58. 劳动合同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允许生小孩是否有效？
59. 工伤概不负责？
第九章 劳动台同的履行和变更60. 工资能用厂里生产的东西抵吗？
61. 什么是支付令？
62. 节假日加班费怎么算？
63. 单位不安排年休假怎么办？
64. 劳动者收入不固定，误工费怎么算？
65. 公司变更，原来的劳动合同怎么办？
66. 公司能单方面变更工作岗位吗？
第十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67. 劳动合同任何时候都可以辞职吗？
68. 劳动者想走就可以走吗？
69. 公司被兼并，原来的劳动合同自动解除了吗？
70. 被判处缓刑要解除劳动合同吗？
71. 医疗期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
72. 怀孕期间，劳动合同期满能终止吗？
73. “死”而复活，劳动合同自动恢复吗？
第十一章 经济神偿和赔偿金74. 只上一天班也要支付经济补偿吗？
75. 不支付经济补偿，加付赔偿金！
76.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用人单位要支付经济补偿吗？
77. 续订劳动合同不成，要支付经济补偿吗？
78.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要支付经济补偿吗？
79. 自行辞职就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吗？
80. 支付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标准是多少？
81.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翻一番！
第十二章 集体合同82. 集体合同如何签订？
83. 集体合同何时生效？
84. 集体合同如何约束用人单位？
第十三章 劳务派遣85. 什么是劳务派遣？
86. 劳务派遣单位是职业介绍所吗？
87. 劳务派遣，工资谁付？
88. 劳务派遣，加班费谁付？
89. 劳务派遣公司可以向劳动者收取费用吗？
90. 被派遣劳动者“失业”有保障！
91. 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怎么确定？
92. 劳务派遣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
93. 被派遣劳动者的“四险一金”由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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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　　1.《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关系如何？
　　《劳动合同法》已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了。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小雨认真学习了《劳动合同法》。
　　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新的《劳动合同法》在很多方面和《劳动法》的规定不一样，这可让小雨
有些迷糊了，这以后签订劳动合同是依照《劳动法》呢，还是依照《劳动合同法》呢？
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　《劳动法》是不是就用不上了？
他越想越迷糊。
　　你知道新的《劳动合同法》同《劳动法》是什么关系吗？
　　解答　　劳动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简单的说，狭义的劳动法就是专指加上书名号的《劳动法》
，是一部法典。
广义的劳动法是指所有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不仅包括《劳动法》，还包括《就业促进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等众多法律规范，当然也就包括了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单就狭义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关系而言，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劳动法》除
了规定了劳动合同之外，还规定了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劳动就业、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劳动争议、
劳动监察等众多方面，而《劳动合同法》仅规定了劳动合同关系。
　　所谓普通法，是指在一般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其效力具有普遍性；特别法，是指在特定范围内适
用的法律，其效力仅仅及于特定身份的人或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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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是：“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
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　　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是：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第二项的规定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
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　　其中，“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最常用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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